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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保税港区管理暂行办法》已于2007年8

月29日经海关总署署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2007

年10月3日起施行。署 长 牟新生二○○七年九月三日中华人

民共和国海关保税港区管理暂行办法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

规范海关对保税港区的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

》（以下简称海关法）和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，制定

本办法。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保税港区是指经国务院批准，

设立在国家对外开放的口岸港区和与之相连的特定区域内，

具有口岸、物流、加工等功能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。 第三条 

海关依照本办法对进出保税港区的运输工具、货物、物品以

及保税港区内企业、场所进行监管。 第四条 保税港区实行封

闭式管理。保税港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的其他地区（

以下称区外）之间，应当设置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卡口、围

网、视频监控系统以及海关监管所需的其他设施。 第五条 保

税港区内不得居住人员。除保障保税港区内人员正常工作、

生活需要的非营利性设施外，保税港区内不得建立商业性生

活消费设施和开展商业零售业务。 海关及其他行政管理机构

的办公场所应当设置在保税港区规划面积以内、围网以外的

保税港区综合办公区内。 第六条 保税港区管理机构应当建立

信息共享的计算机公共信息平台，并通过“电子口岸”实现

区内企业及相关单位与海关之间的电子数据交换。 第七条 保

税港区的基础和监管设施、场所等应当符合《海关特殊监管



区域基础和监管设施验收标准》。经海关总署会同国务院有

关部门验收合格后，保税港区可以开展有关业务。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